附件4：
[bookmark: _GoBack]转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向高新技术企业的告知书
各高新技术企业：
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及其工作指引要求，未来三年有效期内企业每年均必须符合高企认定标准，现就相关要求告知如下：
一、持续保证研发强度、高新收入占比、科技人员占比符合要求
未来三年，每一年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中《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》(A107041)第10行高新收入占比必须大于60%；第13行科技人员占比必须＞10%；第30行研发投入占比必须＞5%或4%或3%（以营业额为区分）；且不发生重大安全、环境、质量事故等（以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为准）。
二、违规后果
企业若在资质有效期内上述认定条件不达标，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将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、追缴已享受的税收优惠等。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确保未来三年有效期内每一年均符合要求。
特此告知。

注：本告知书基于现行政策制定，若政策调整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
